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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取代有關出示聘用證明的準則  
諮詢文件  

 

I .  引言  

A.  法例  

《保安及護 服務條例》 (“條例” ) (第 460 章 )於一九九四年十二

月 制 定 ， 旨 在 訂 明 規 管 保 安 業 的 發 牌 計 劃 。 根 據 發 牌 計 劃 ， 任 何 人 必

須 持 有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(“ 許 可 證 ” )， 而 任 何 公 司 則 必 須 持 有 牌 照 ，

才 可 在 香 港 提 供 保 安 服 務 。 條 例 取 代 了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制 定 ， 用 以 規 管

簽發看守員許可證事宜的《看守員條例》 (第 299 章 )。  

B.  發牌當局  

2.  保 安 及 護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(“ 管 理 委 員 會 ” )根 據 條 例 在 一 九 九 五

年 六 月 一 日 成 立 ， 其 中 一 項 主 要 職 能 是 制 訂 許 可 證 的 簽 發 準 則 和 條

件 。 管 理 委 員 會 亦 負 責 審 批 保 安 公 司 牌 照 的 申 請 。 警 務 處 處 長 (“ 處

長” )則是許可證的發牌當局。  

C.  檢討工作的背景  

3.  一 九 九 五 年 ， 當 局 以 條 例 取 代 《 看 守 員 條 例 》 時 ， 本 港 已 約 有

116  000 人 獲 發 看 守 員 許 可 證 ， 並 正 從 事 保 安 工 作 。 為 了 容 納 這 些 在

職 的 護 員 ， 當 局 推 行 了 一 個 五 年 分 期 計 劃 ， 以 許 可 證 取 代 原 有 的 看

守員許可證，而計劃已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底前完成。  

4. 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為 現 在 是 適 當 時 候 ， 檢 討 簽 發 保 安 人 員 許 可 證 的 現

行 準 則 (“ 準 則 ” )。 準 則 最 初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八 月 四 日 公 布 。 管 理 委 員

會 希 望 修 訂 準 則 後 ， 能 進 一 步 確 保 只 有 具 備 保 安 工 作 技 能 的 適 當 人

士，才會獲發許可證，藉此提高保安服務的質素和保安行業的水平。  

5.  目 前 ， 首 次 申 請 許 可 證 者 ， 須 出 示 未 來 僱 主 的 聘 用 信 。 管 理 委 員

會建議更改這項規定，本諮詢文件旨在徵詢市民對上述建議的意見。  

I I .  現行準則和建議的修訂  

6.  身 為 許 可 證 的 發 牌 當 局 ， 處 長 如 信 納 申 請 人 為 持 有 許 可 證 的 適 當

人 選 ， 並 符 合 管 理 委 員 會 訂 明 的 準 則 ， 則 可 根 據 條 例 第 14(5 )條 賦 予

的 權 力 ， 簽 發 許 可 證 予 申 請 人 。 許 可 證 共 分 甲 、 乙 、 丙 、 丁 四 類 ， 適

用 於 不 同 種 類 的 保 安 工 作 。 根 據 條 例 第 6 ( 1 ) ( b ) ( i )條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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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每 類 保 安 工 作 訂 明 準 則 ，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從 事 該 類 保 安 工 作 的 準 則 ，

才可獲處長簽發許可證。  

A.  現行準則  

7.  根 據 現 行 準 則 ， 申 請 甲 、 乙 、 丙 和 丁 類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人 ， 在 首 次

申請許可證時，除須符合其他規定外，亦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。  

B.  建議的修訂  

8.  就 申 請 甲 、 乙 和 丙 類 許 可 證 而 言 ， 現 建 議 以 “對 保 安 工 作 的 熟 練

程度 ”取代出示 “未來僱主的聘用證明 ”。  

9. 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其 中 一 項 要 求 ， 才 被 視 為 對 保 安 工 作 有 充 分

的熟練程度—  

( a ) 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一 年 內 ， 通 過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可 ，

並 以 適 當 方 式 公 布 的 技 能 測 試 （ 任 何 人 若 在 修 訂 準 則 生 效

前 ， 已 就 有 關 技 能 測 試 取 得 合 格 成 績 ， 則 可 在 修 訂 準 則 生 效

日期一年內申請許可證）；或  

( b )  申 請 人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必 須 曾 在 香 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

安工作，而且累積至少三年工作經驗；或  

( c )  申請人必須出示未來僱主的聘用信。  

第 ( c )項會在修訂準則生效六個月後停止有效。  

10.  申 請 人 可 提 交 證 明 文 件 、 僱 主 提 供 的 證 明 書 或 由 其 本 人 作 出 的 法

定聲明，作為工作經驗的證明。  

C.  建議作出修訂的理據  

11.  《 保 安 及 護 服 務 條 例 》 實 施 多 年 以 來 ， 有 人 認 為 ， 提 交 “ 未 來

僱 主 的 聘 用 證 明 ” 這 項 準 則 已 不 合 時 宜 ， 亦 無 必 要 。 他 們 促 請 管 理 委

員會修訂這項準則，以便有意從事保安工作的人投身這行業。  

12.  就 這 項 要 求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建 議 有 關 申 請 甲 、 乙 及 丙 類 許 可 證 的 這

項 準 則 ， 由 “ 對 保 安 工 作 的 熟 練 程 度 ” 一 項 準 則 取 代 。 這 項 新 準 則 可

確 保 將 加 入 和 正 在 從 事 護 行 業 的 人 ， 具 備 執 行 保 安 職 務 所 需 的 基 本

保 安 技 能 。 制 定 這 項 新 準 則 後 ， 申 請 人 可 無 須 透 過 其 未 來 僱 主 ， 而 直

接 快 速 地 申 請 許 可 證 ， 僱 主 與 求 職 者 之 間 的 爭 執 也 可 隨 之 減 少 。 在 目

前的經濟情況下，這點尤其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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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“對保安工作的熟練程度”這項新建議的準則應包括兩方面︰  

( a )  通過獲管理委員會認可的技能測試；或  

( b )  在 過 去 五 年 曾 在 本 港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， 而 且 累 積 最 少 三 年 工 作

經驗。  

14.  為 實 施 建 議 的 修 訂 ， 職 業 訓 練 局 的 保 安 服 務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（ 訓 練

委 員 會 ） 制 定 了 一 項 為 甲 、 乙 及 丙 類 許 可 證 而 設 的 技 能 測 試 。 該 項 技

能 測 試 為 保 安 人 員 訂 定 技 能 標 準 ， 可 讓 保 安 人 員 取 得 認 可 職 業 資 格 ，

並 提 升 他 們 的 地 位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， 訓 練 委 員 會 就 技 能 測 試 進 行 公

眾 諮 詢 ， 徵 詢 了 保 安 公 司 、 同 業 商 會 、 職 工 會 、 管 理 委 員 會 轄 下 認 可

計 劃 的 課 程 提 供 者 及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的 意 見 。 諮 詢 結 果 顯 示 ， 大 部 分 諮

詢 對 象 贊 成 為 保 安 人 員 增 設 技 能 測 試 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至 二 零 零 一

年五月，當局為 150 名參加者舉行了三次試驗的測試，並由二零零一

年六月起定期舉行自願參與的技能測試。  

15.  汲 取 了 試 驗 及 自 願 參 與 的 測 試 的 成 功 經 驗 後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相 信 以

技 能 測 試 ， 取 代 提 交 僱 主 聘 用 證 明 的 準 則 ， 是 適 當 的 ， 並 有 助 提 高 香

港 護 服 務 的 整 體 服 務 水 平 。 技 能 測 試 的 題 目 及 形 式 ， 是 根 據 訓 練 委

員 會 在 諮 詢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現 職 和 準 保 安 人 員 的 一 般 教 育 背

景 訂 定 的 。 該 項 技 能 測 試 (以 選 擇 題 形 式 )雖 然 簡 單 ， 但 足 以 評 估 應 考

者 是 否 具 備 所 需 的 基 本 保 安 知 識 。 技 能 測 試 不 應 對 有 意 投 身 保 安 行 業

的 人 構 成 另 一 種 障 礙 ， 在 充 分 考 慮 這 一 點 之 餘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訓 練 委

員 會 也 致 力 確 保 獲 發 許 可 證 的 人 員 ，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需 的 基 本 保 安 知

識，藉此提高保安服務的質素。  

16.  對 於 在 保 安 業 已 有 足 夠 工 作 經 驗 的 人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為 他 們 應 已

從 在 職 訓 練 及 過 往 的 保 安 工 作 ， 吸 收 所 需 的 保 安 工 作 知 識 和 技 能 ， 所

以 充 分 的 保 安 工 作 經 驗 也 會 獲 接 納 ， 以 代 替 現 行 須 具 備 聘 用 證 明 的 準

則 。 管 理 委 員 會 因 此 建 議 ， 凡 在 提 交 許 可 證 申 請 前 的 五 年 內 ， 已 在 香

港 合 法 地 執 行 保 安 工 作 ， 而 且 累 積 至 少 三 年 工 作 經 驗 的 人 ， 均 應 接 納

為已具備所需熟練程度而無須通過技能測試。  

17.  為 長 遠 的 目 標 而 進 一 步 提 升 業 界 的 服 務 水 平 ， 管 理 委 員 會 正 初 步

考 慮 為 在 職 的 許 可 證 持 有 人 ， 引 入 復 修 課 程 。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初 步 意 見

是，凡申請續領許可證的人，均須接受復修訓練，即長遠而言，接受復

修訓練會被訂為續領許可證的準則之一。由於現時並未有復修課程的提

供，且其舉辦詳情及課程綱要等，仍有待設計，這計劃並未納入是次建

議修訂之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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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I .  徵詢意見  

18.  管 理 委 員 會 旨 在 提 高 保 安 及 護 服 務 的 質 素 ， 並 希望建 議對準則

作 出 的 修 訂 ， 可 進 一 步 確 保 只 有 具 備 所 需 保 安 工 作 技 能 的 適 當 人 士 ，

才 獲 發 許 可 證 以 提 供 保 安 服 務 ， 從 而 加 強 公 眾 對 私 營 保 安 服 務 的 信

心。  

19.  管 理 委 員 會 歡 迎 業 內 人 士 及 公 眾 提 供 意 見 和 建 議 。 任 何 團 體 或

人 士 如 對 本 文 件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有 意 見 ， 以 及 ／ 或 對 現 行 政 策 有 改 善 建

議 ，請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或之前把意見書送交：  

香港中環  
遮打道 10 號  
太子大廈 4 樓 4 0 8 室  
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秘書  
圖文傳真： 2537  5118  
電郵： s b e o s g s @ h k s t a r . c o m 

 

 

 

 

 
保安及護 業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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